







京教院党发〔2021〕13号

中共北京教育学院委员会
关于印发《北京教育学院中层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纪实办法》的通知

各二级党组织：
    经学院三届党委常委会第100次会议研究决定，现将《北京教育学院中层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纪实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北京教育学院委员会
     2021年6月9日   




北京教育学院
中层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纪实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加强选人用人全程监督和倒查追责，坚决防止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根据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关于印发《北京市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纪实办法(修订)》的通知（京组通〔2019〕 23 号）精神，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纪实是指如实记载分析研判和动议、民主推荐、考察、讨论决定、任职等干部选拔任用各个环节的主要工作和重要情况，对形成的有关材料及时归档，妥善保管，客观反映选人用人全过程和相关责任主体履职情况，为开展选人用人监督检查和实行责任追究提供重要依据。
[bookmark: _GoBack]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的中层干部是指担任学院管理机构、教学科研机构、教辅机构、群团组织等正副职管理干部。选拔任用中层干部，包括提任中层正副职干部、进一步使用、平级交流任职以及兼任职务调整等，都要严格按规定进行纪实。
第四条  纪实工作实行“谁办理、谁负责”，以组织部为主，相关部门配合，要做到客观准确、完整具体、重点突出、简便管用，使每个干部的选任过程各环节可追溯、可倒查。
第二章  纪实内容
第五条  分析研判和动议环节，主要纪实动议分析主体、动议分析时间、提出动议理由，编制职数空缺情况，对选拔任用的职位、条件、范围、方式的建议，在一定范围内研究酝酿的情况。动议环节纪实应注意保存以下材料：
1.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方案；
2. 个人向党组织推荐中层干部人选，要保存个人署名推荐材料；
3. 公开选拔、竞争上岗设置资格条件突破规定的，要保存报请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同意的请示和答复意见；
4. 其他应保存的材料。
第六条  民主推荐环节，主要纪实谈话调研推荐和会议推荐的范围、时间、应到人数、实到人数，以及推荐结果等。采取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竞争性选拔方式的，需纪实测试测评情况、成绩和排名等。民主推荐环节应注意保存以下材料：
1. 民主推荐汇总表，包括谈话调研推荐和会议推荐的情况；
2. 采取竞争性选拔方式的，要保存笔试成绩、面试成绩等；
3. 其他应保存的材料。
第七条  考察环节，主要纪实确定考察对象的时间和方式，考察组成员，民主测评、个别谈话、执行“凡提四必”等情况。考察环节纪实应注意保存以下材料：
1. 考察工作方案；
2. 民主测评汇总表；
3. 参加考察谈话人员名单、重要谈话记录；
4. 考察报告或考察材料；
5. 考察中重要问题的核查情况及结论；
6. 审核干部人事档案的结论及处理结果；
7. 查核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的结论及处理结果；
8. 听取纪检监察机关意见的结论；
9. 对反映问题线索具体、有可查性的信访举报的核查情况和结论；
10. 学院党委就考察对象廉洁自律情况出具的结论性意见，由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双签字”；
11. 其他应保存的材料。
第八条  讨论决定环节,主要纪实党委常委会会议参会人员及讨论表决情况等。讨论决定环节纪实要注意保存以下材料：
1. 党委常委会会议讨论决定原始记录；
2. 采取无记名投票的，要保存票决材料及形成的任免决定；
3. 按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办法》有关规定，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存在应当在事前向上级组织（人事）部门报告情形的，要保存报请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同意的请示和答复意见；
4. 其他应保存的材料。
第九条  任职环节，主要纪实任职前公示、任职通知、任前谈话和试用期等情况。任职环节纪实要注意保存以下材料：
1. 任职前公示通告，收到反映问题线索具体、有可查性的信访举报的，要保存核查情况及结论；
2. 正式任职文件；
3. 干部任免审批表；
4. 工资变动说明材料；
5. 试用期转正相关材料，或未正式任职相关材料；
6. 其他应保存的材料。
第十条  选拔任用过程中对了解到下列情况的核实结果，要采取适当方式记录在案，形成用人上的“负面清单”：说情打招呼、私自干预下级或原任职单位（部门）选人用人的；要求提拔本人近亲属、指令提拔分管部门工作人员的；拉票、跑官要官的；人选不符合资格条件，或廉政等方面存在影响任用的问题时，仍坚持提拔任用的；阻挠、制止对选人用人问题调查核实和依规依纪处理的；存在其他用人不正之风的。
第三章  纪律和责任
第十一条  纪实工作在学院党委领导下开展，由组织部负责组织实施，组织部负责干部选任工作的人员承担具体纪实工作，组织部部长履行审核监督职责。
参与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人员要及时向纪实人员提供各种应当纪实的真实情况和信息。对提供虚假信息、泄密、未按规定程序和要求选拔任用干部、用人失察失误等情况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员，按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办法》等相关规定进行责任追究。
第十二条  纪实人员要增强纪实意识，以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及时、准确做好纪实。对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形成的材料要及时归档，严禁弄虚作假和泄漏纪实内容。对在纪实上弄虚作假的，视情节轻重依规给予相应处理。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北京教育学院处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纪实办法（试行）》（京教院党发〔2018〕23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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